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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公告

芒政土征告〔2020〕2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及《征收土地公告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为实施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芒市 2019 年

度第十三批城市（镇）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的批复》（云

自然资复〔2020〕18 号），依法征收涉及 2 个乡镇 4 个村委会 4

个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。现将土地征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土地批准机关、批准文号、批准时间和批准用途、

1．批准机关：云南省自然资源厅；

2．批准文号：云自然资复〔2020〕18 号；

3．批准时间：2020 年 1 月 8 日；

4．批准用途：芒市 2019 年度第十三批城市（镇）建设用地。

二、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位置、地类和面积

将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、拉怀村民委员会拉

满村民小组；轩岗乡芒广村民委员会上邦瓦村民小组、下邦瓦村

民小组等 2个乡镇 4个村委会 4个村民小组的集体农用地 6.0684

公顷（其中耕地 5.8677 公顷）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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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6.0684 公顷，作为芒市 2019 年度第

十三批城市（镇）建设用地（四至界限详见勘测定界图）。

三、征地补偿标准和农业人员安置途径

项目征地补偿标准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实施的征

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执行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按照《芒市人民

政府关于调整土地征收补偿费和安置补助标准的通知》（芒政发

〔2012〕96 号）规定的补偿标准执行。

涉及项目征地农业人员安置途径：以货币形式安置、社会保

障安置。

四、以上涉及被征收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

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，持土地权属证书或其他相关证书

与涉及乡镇征地工作组到实地清点附着物后，到涉及乡镇人民政

府办理征收登记及补偿手续，请相互转告。

逾期不来办理征收登记手续和清点附着物的将被视为放弃

其应有的权益，其补偿内容以涉及乡镇人民政府的调查结果为准。

五、凡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抢建、抢种的地上附着物、青

苗一律不给予办理补偿登记。

六、拒绝、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，由公安机关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移

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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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征地领导小组负责该项目用地征收所

涉及的相关事宜。

八、对征收工作人员在资产认证、核实工作中滥用职权、徇

私舞弊以及违反相关规定的，被征收人可直接向人民政府举报，

举报电话：2112286、2121519。

特此公告

2020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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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

芒政土征补〔2020〕2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《征收土地公告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按照《云南省十五个州（市）征地补偿标准（修订）》

和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芒市 2019年度第十三批城市（镇）

建设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的批复》（云自然资复〔2020〕18号），

现将拟定的芒市 2019年度第十三批城市（镇）建设用地征地补

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征收土地的范围

本次征收将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街坡村民小组、拉怀村民

委员会拉满村民小组；轩岗乡芒广村民委员会上邦瓦村民小组、

下邦瓦村民小组等 2个乡镇 4个村委会 4个村民小组的集体农用

地 6.0684公顷（其中耕地 5.8677公顷）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

地手续。

以上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6.0684公顷，作为芒市 2019年度第

十三批城市（镇）建设用地（四至界限详见勘测定界图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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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标准、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

耕地、园地征地补偿标准按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征地

统一年产值标准执行，涉及两个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区域，分别

是：一类区补偿标准为 3.3045万元/公顷，补偿倍数 26倍；二

类区补偿标准为 3.186万元/公顷，补偿倍数 19倍。耕地（园地）

外其他地类的征地补偿测算标准按照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土

地征收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芒政发〔2012〕96号）

执行，该批次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，共计 494.4828万元，

按转帐的方式，全额支付给 2个乡镇 4个村委会 4个村民小组涉

及到的农民集体。

三、地上附着物、青苗补偿和其他补偿支付对象和支付方式

地上附着物、青苗补偿和其他补偿按照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

调整土地征收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芒政发〔2012〕

96号）规定补偿标准执行，该批次地上附着物、青苗补偿和其

他补偿，共计 254.1417万元，并以转账方式全额支付给 2个乡

镇 4个村委会 4个村民小组涉及到的被征地户。

四、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被征地农民基本

养老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云政发〔2008〕226号）及《潞西

市贯彻〈德宏州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〉的

实施办法》（潞西市人民政府第 30号公告）的相关规定，已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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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金 227.565万元，并已全额缴入当地社保资

金专户。用地批准后，由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按有关规定要求将符

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。

五、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

对本方案公告内容如有异议或要求听证的，请于公告之日起 10

个工作日内以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为单位，以书面形式向芒市自然

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提出。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作无异议

和放弃听证权利。（联系人：邱广彬，联系电话 18087893563）

六、公告期满后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

织实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 25条

规定，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异议，不影响征地实施。

特此公告。

2020年 3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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